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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代替DB13/T 2569-2017《滑雪场所安全管理规范》，与DB13/T 2569-2017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的条目（见第 3章，2017版第 3章）； 

—— 修改了滑雪道的规格等级、终点停止区、雪面、灯光等技术要求（见 4.1、4.2、4.3、

4.4,2017版 4.1.1、4.1.2、4.1.3、4.1.4）； 

—— 增加了安全标志的要求（见 5.1.1,2017版 4.2.1.1）； 

—— 增加了滑雪道设置里程标识的要求（见 5.1.3,2017版 4.2.1.3）； 

—— 增加了滑雪道安全防护的要求 （见 5.2.1）； 

—— 修改了安全防护网技术要求内容 （见 5.2.2,2017版 4.2.2.1）； 

—— 增加了防护垫的要求（见 5.2.3），删除了“2017版 4.2.2.2、4.2.2.3、4.2.2.4”； 

—— 修改了客运设施设备的要求（见 5.3，2017版 4.2.3）。 

—— 修改了滑雪场所的建设、施工和内部装修的防火技术要求（见 5.5.1,2017版

4.2.5.1）； 

—— 修改了特殊情况需要动火作业的要求（见 5.5.4，2017版 4.2.5.4）； 

—— 增加了“滑雪场所在经营区域，禁止吸烟和明火照明”的规定（见 5.5.5）； 

—— 修改了滑雪场所配备雪场安全巡逻救护人员的规定（见 6.6,2017版 5.5）； 

—— 修改了滑雪场所开展经营活动的条件（见 7.1,2017版 6.1）； 

—— 将“救生安全人员”修改为“安全巡逻救助人员”（见 7.2，2017版 6.2）； 

—— 删除了“夜场滑雪仅限在初、中级滑雪道上进行”（见 2017版 6.3） 

—— 修改了高山滑雪与单板滑雪的滑雪道的滑行人数密度要求（见 7.3,2017版 6.4）； 

—— 修改了滑雪场气象预警、封闭雪道、公示气象数据等要求（见 7.5,2017版 6.6）； 

—— 增加了滑雪场所的更衣室（柜）、淋浴室等公共场所空气质量和采光照明的要求（见

7.9）； 

—— 增加了滑雪器材等公共用品用消毒清洁的要求（见 7.10）； 

—— 增加了滑雪场所卫生、消毒等要求 （见 7.11）； 

—— 修改了滑雪场所安全管理责任人、经营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等要求 （见

8.1，2017版 7.1）； 

—— 增加了“应在救助室内醒目位置公示急救操作规程，医生人员的姓名、照片、资质证书等

信息” （见 8.7）； 

—— 修改了滑雪场所应急预案的要求（见 9.1，2017版 8.1）； 

—— 修改了事故报告的要求（见 9.2.b，2017版 8.2 .b）； 

—— 修改了保护事故现场的要求（见 9.2.c，2017版 8.2 .c）。 

本文件由河北省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冰雪分技术委员会（HeB/TC22/SC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省体育局、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河北省体育发展交流中心、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河北省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冰雪分技术委员会、江苏中正检测股份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朝龙、刘洋、郭立军、李伊杰、赵宁宁、郭怡然、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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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场所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滑雪场所的场地、设备、制度、运营、人员和应急等安全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向社会开放的并经相关许可部门批准后建立的各类滑雪场所的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2352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 

GB 19079.6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所 

GB/T 31170  雪具的维护与保养 

GB/T 40232  冰雪运动场所用安全标志 

GB/T 43701  滑雪场地 滑雪道安全防护规范 

GB/T 43702  滑雪场地 防护垫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43703  滑雪场地 安全网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19079.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滑雪场所 ski area 

向社会开放，能够满足人们进行与滑雪有关的训练、竞赛、健身和休闲等活动的场所。 

 

滑雪器材 ski equipment and accessories 

滑雪活动时所使用的相关器具，包括滑雪板、滑雪鞋、固定器、滑雪杖，以及滑雪服装、滑雪

帽、滑雪手套、滑雪头盔、滑雪护具、滑雪眼镜等。 

 

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滑雪） ski instructor 

向滑雪者传授滑雪运动理论和技能的人员。 

 

滑雪道 ski trail 

开展滑雪活动的专门滑行区域。 

 

终点停止区 stop zone 

滑雪道终端滑行停止区域。 

 

魔毯 conveyor belts 

通过动力驱动方式，利用移动输送带运送滑雪者，承载表面与运行方向保持平行，滑雪者在其

上站立运输的连续运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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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地 

滑雪场所应定期进行雪道维护修整，确保滑雪道规格符合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初级滑雪道应平整宽敞，平均坡度不超过 8°（14.5%），且最大坡度不超过 10°（17.63%）。 

如设置趣味地形，应设置明显标识； 

b) 中级滑雪道平均坡度在 8°～18°（14.05%～32.49%）,且最大坡度不超过 22°（40.40%）； 

c) 高级滑雪道平均坡度超过 18°（32.49 %）,或最大坡度超过 22°（40.40%），但最大坡度

不宜超过 35°（70.02%）。 

每条滑雪道终点停止区应地势平缓。室外滑雪场终点停止区面积应不小于 1000m
2
,室内滑雪场

终点停止区面积应不小于 500m
2
，终点停止区末端应加装安全防护设施。室外滑雪场的终点停止区长

度应不小于 40m；室内滑雪场初级道终点停止区长度不小于 40m，中高级道终点停止区长度应不小于

50m。终点停止区长度不足的，应在原有防护基础上加装防护措施。 

雪层压实之后的厚度应大于 30cm，雪面上不应有裸露的土石、树桩、电缆、杂草等不属于雪道

建设范围内的杂物，雪层表面不得形成冰状。 

提供夜场服务的滑雪场，运营区域应配备照明和应急照明设施，滑雪道的灯光照度应不低于

200lx，灯光应均匀缓和，不得有逆向光照。滑雪场应定时维护整备灯光系统，确保夜场开放期间灯

光正常。 

5 设施设备 

标识及告示 

5.1.1 滑雪场所内指示用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1的要求，安全标志应符合 GB/T 40232的要求。 

5.1.2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向导示意图，标明场区范围、滑雪道及难度等级、客运设施、器材租赁区

域、急救室等服务设施位置。 

5.1.3 滑雪道及索道的起点应有醒目的等级及雪道长度标识。滑雪道应每隔固定距离设置里程标识。 

5.1.4 应在接待处或入口处等醒目位置公示“滑雪人员须知”“滑雪人员行为与安全守则”。 

5.1.5 应在雪具租赁处公示“雪板固定器调节表”。 

安全防护设施 

5.2.1 滑雪道安全防护应符合 GB/T 43701的规定。 

5.2.2 安全防护网应符合 GB/T 43703的规定。 

5.2.3 防护垫应符合 GB/T 43702的规定。 

客运设施设备 

5.3.1 客运架空索道应符合 GB 12352的规定。 

5.3.2 魔毯的进出站口应配备专人值守，上、下客处应设立乘用安全提示和标识。 

5.3.3 滑雪场应配备安全管理人员负责魔毯的管理工作，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 

5.3.4 魔毯所有的启动操作应由经过培训的操作人员执行。操作人员应熟悉魔毯各部件的构造和技

术性能，有能力对任何停车和故障报警作出响应并采取必要措施。 

滑雪设施、器材和装备 

5.4.1 滑雪场所提供的设施应经验收合格；提供的器材和装备应为合格产品，并确保其使用过程中

的安全性和功能要求。 

5.4.2 滑雪场所应配备滑雪器材维护、修理的专用设备，滑雪器材和防护装备的维护与保养应符合

GB/T 31170的规定。 

5.4.3 对使用不当、容易造成器材损坏或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器材、设施等，应做出真实的说

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正确使用的方法。 

消防安全 

5.5.1 滑雪场所的建设、施工和内部装修应符合 GB 5503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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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滑雪场所应当按照 GB 50140配置灭火救援器材。 

5.5.3 滑雪场所配置的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的安全消防标志应当定期进行检验、维护。 

5.5.4 滑雪场所在开放期间不应进行电、气焊等明火作业。设备维修等特殊情况确需要动火作业的

应由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批准，采取防范措施，制定相应作业计划，确认相应的动火作业人员、开

具动火作业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识别动火期间隐患及熟悉动火作业流程，动火作业期间安全管

理人员应全过程监护、配备相匹配的灭火器材、做好相应能量隔离措施。滑雪道进行造雪压雪等维

护作业期间，应关闭该雪道。 

5.5.5 滑雪场所在经营区域，禁止吸烟和明火照明。 

6 制度建设 

滑雪场所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满足需要的安全总监及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滑雪场所应按活动人员每 100人至少配置 1名专（兼）治安保卫人员（不足 100人按 100人计

算）。 

滑雪场所治安保卫机构应履行下列职责。 

a) 落实治安防范措施，制定和完善本单位的各项治安保卫工作制度； 

b) 按照有关规定，确定要害部位，严格落实各项安全保卫措施； 

c) 加强重点防范部位和贵重物品、危险物品的安全管理； 

d) 组织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治安隐患。对公安机关指出的治安隐患和提出的改进建议，

在规定的期限内解决，并将结果报告给公安机关。 

滑雪场所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设备设施器材安全检查制度、

卫生环境管理、关键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滑雪场所应设专人负责落实公共卫生管理制度。 

滑雪场所应根据雪场面积配备有应急救护能力的相应比例的雪场安全巡逻救护人员，并保证同

时在岗。滑雪面积在 50000m
2
及以下的滑雪场所应至少配备 2名安全巡逻救护人员，根据雪道面积，

每增加 40000m
2
及以内，至少增加 1名安全巡逻救护人员。 

滑雪场所应制定安全巡查制度，并做好巡查记录。 

滑雪场所应有意外事故处理制度和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应急处置流程宜形成易辨识的图、表

等形式，并悬挂在醒目的位置。 

7 运营管理 

滑雪场所的开放应符合 GB 19079.6中滑雪场所的开放条件，经体育、公安、应急、市场监管、

消防、特种设备等行政部门审核合格，并依法领取相关许可证及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滑雪场所开放时间应有安全巡逻救助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现场值班。 

高山滑雪与单板滑雪的滑雪道的滑行人数密度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总量控制。滑雪场所的活动

人数不得超过核定人数，人均活动面积：初级道不小于 50 平方米/人；中级道 70 平方米/人；高级

道 80平方米/人，达到核定人数应采取限制措施。 

应在雪道停止运营或采取有效安全隔离措施的情况下，进行造雪、压雪作业。 

滑雪场应公示（动态显示）天气情况，至少包含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紫外线指数、能见

度、空气质量、降水概率、降水量、降雪量等气象数据。因天气原因或遭遇突发事件对滑雪可能造

成危险时，应立即对游客发出预警并及时封闭部分或全部雪道。 

滑雪场所应有保证每位滑雪人员佩戴头盔进行滑雪活动的管理措施。 

滑雪场所不得向滑雪人员出售含酒精的饮料，并禁止酗酒者进行滑雪活动。 

滑雪场所宜投保公共责任险和安全生产责任险，并鼓励滑雪者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滑雪场所的更衣室（柜）、淋浴室等公共场所要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和采光照明。 

与滑雪人员直接接触并重复使用的滑雪器材等公共用品用具应定期进行消毒，保持清洁。 

滑雪场所应定期打扫卫生、消毒，保持公共区域卫生整洁；控制室内人员密度，及时通风换

气，保持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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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场所雪具店应划分设置雪具租赁、衣物存储及更衣等区域；按照相应比例设置衣物存储

区（柜），存储柜（箱）应不少于雪场雪具的 50%。 

滑雪场所的公共区域地面应有防滑措施。 

滑雪场所应有覆盖全部滑雪区域的通信信号，监控摄像系统应覆盖运营区域，视频储存时间

应不小于 30天。 

应设有覆盖整个滑雪场所的广播系统，并支持中英文播放。 

8 人员管理 

滑雪场所法人或实际控制人为滑雪场所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对滑雪场所安全全面负责；滑雪

场所安全管理负责人，负责滑雪场所综合管理责任；滑雪场所其他负责人负具体安全管理责任。经

营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应经安全生产培训合格，持证上岗。滑雪场所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

育和培训，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档案。 

特种作业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持证

上岗。 

滑雪场所应有不少于 5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滑雪）。 

社会体育指导员（滑雪）应持证上岗。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社会体育指导员（滑雪）的姓名、照片、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社会体育指导员（滑雪）和安全巡逻救助人员上岗时应佩戴醒目、易识别的统一标识。 

应在急救室内醒目位置公示急救操作规程，医生人员的姓名、照片、资质证书等信息。 

9 应急管理 

滑雪场所应制定应急预案，按规定每三年备案一次，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每年至少演

练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演练一次。 

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应按照下列要求有序进行处理。 

a) 安全工作责任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迅速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

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b)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

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c) 在快速实施应急救援的同时，应按规定要求保护保护好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

应作出标记、书面记录或录制视频、拍摄照片等资料，并妥善保管有关证物。经营单位不

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滑雪场所应设有医疗急救室和救护运输设备，建立医疗急救机制；至少配有一名专业医务人员，

各种急救药品和救护器材要摆放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应配备雪地救援担架、雪地摩托、急救箱等专用急救设备，有高级道的雪场宜配备船型救生舱。 

 

 


